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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非公務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情形作業辦法草案總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為檢視非公務機關落實本法情形而認有必要時，得進行檢查，其檢查作業之規劃、評估方式、考量因素、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有關機關之協力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為使主管機關及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以下簡稱過渡期間管轄機關）在訂定年度檢查規劃時，能適時反映國內、外個人資料保護議題及切合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並提高非公務機關對於年度檢查之可預見性及可行性，爰依前開規定訂定檢查非公務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情形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1、 本辦法訂定之依據。（草案第一條）
2、 訂定年度檢查規劃之考量因素及其應包括事項。（草案第二條）
3、 擇定檢查對象之評估方式。（草案第三條）
4、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有關機關配合辦理之協力事項。（草案第四條）
5、 主管機關檢查小組之組成。（草案第五條）
6、 主管機關辦理檢查之通知。（草案第六條）
7、 過渡期間管轄機關年度檢查規劃之訂定、執行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及準用本辦法之範圍。（草案第七條）
8、 主管機關及過渡期間管轄機關之適當監督管理措施。（草案第八條）
9、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檢查非公務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情形作業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主管機關為檢視所管非公務機關落實本法情形，應綜合下列考量因素訂定個人資料保護年度檢查規劃（以下簡稱年度檢查規劃）：
  一、政府年度施政重點。
　二、個人資料保護國際趨勢。
　三、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之領域。
　四、個人資料事故衝擊影響程度。
　五、其他與檢查相關之考量因素。
      前項年度檢查規劃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檢查範圍。
　二、檢查重點。
　三、檢查執行及處理原則。
　四、其他必要事項。
	1、 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明定，非公務機關雖尚無疑似違法情事，惟主管機關參酌國內、外整體個人資料法令遵循及資安保護等，評估有進一步了解其落實本法情形及以公權力介入之必要者，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方式發動行政檢查。為使檢查規劃能適時反映國內、外個人資料保護議題及切合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並提高主管機關訂定前開檢查規劃之可預見性及可行性，爰於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訂定年度檢查規劃應綜合考量之因素。
2、 為使主管機關所管非公務機關明瞭年度檢查規劃內容，於第二項明定年度檢查規劃應包括事項。

	第三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年度檢查規劃，就所管非公務機關，得綜合評估下列事項後予以擇定檢查對象：
　一、非公務機關組織與業務之規模及特性。
　二、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之規模及類型。
　三、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技術及方法。
　四、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情況。
　五、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事故發生之情況及頻率。
　六、非公務機關歷年受檢查之頻率及結果。
　七、其他與檢查相關之評估方式。
	不同之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及管理，依其業務性質、營運模式或科技運用而有相當之差異，事故風險之高低及影響程度亦不一致，為能妥適決定依第二條年度檢查規劃發動檢查之對象，爰明定主管機關就所管非公務機關擇定檢查對象評估方式之內容。

	第四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本辦法所定年度檢查相關事項，得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有關機關配合辦理下列協力事項：
1、 提供前二條考量因素及評估方式之相關資料。
2、 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規定，提供與年度檢查規劃及執行相關之建議。
3、 個人資料保護事務管轄及檢查作業之協調。
4、 指派適當人員會同辦理主管機關之檢查作業。
5、 其他與辦理檢查相關之協力事項。
	考量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係附隨於各種類之職務或業務而生，其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及合規性之審認判斷，與其職務或業務之相關法令規範或實務運作模式均密不可分，主管機關必須與熟悉非公務機關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有關機關協力合作，共同達成強化個人資料保護法令遵循，健全及落實管理制度之目標，爰為利年度檢查之執行，明定主管機關辦理年度檢查相關事項，得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有關機關配合辦理之協力事項。

	第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第二條第一項之檢查，應依第三條所定評估方式組成適當之檢查小組。
	為使主管機關對不同之非公務機關均得妥適辦理第二條第一項之檢查，爰明定應依第三條所定評估方式內容，組成適當之檢查小組。

	第六條　主管機關辦理第二條第一項之檢查，應於檢查日一個月前，以書面將檢查相關事項通知檢查對象。

	為使檢查對象有充裕時間預為準備，以增進檢查效能，爰於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應於實際辦理檢查之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檢查對象。

	第七條　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年度檢查規劃並執行之。
      前項機關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前一年度檢查規劃之執行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機關年度檢查規劃之訂定及擇定檢查對象之評估方式，準用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
	1、 鑒於各類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營運活動態樣不一，且整體數量龐大等現實情況，監管事權劃一尚難以一蹴可幾，為避免於主管機關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甫成立時，貿然倉促全部變動現有監管權限導致衝擊影響過大，亦難以確保監管效能，允宜設計過渡機制，漸進達成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事務監督權限之一元化，爰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明定於主管機關成立之日起六年內，部分非公務機關仍暫時維持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併同業務活動監管之相關原則及配套措施。因應過渡期間內，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特定業別之監管，及整體提升我國非公務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之情形，爰明定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訂定年度檢查規劃並執行之。
2、 為利主管機關掌握非公務機關落實本法之情形，以利滾動式規劃我國整體個人資料保護政策，爰於第二項明定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前一年度行政檢查規劃之執行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
3、 為利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在規劃年度檢查時亦能適時反映國內、外個人資料保護議題及切合國內國人資料保護政策等層面，爰於第三項明定上開機關準用主管機關依第二條有關年度檢查規劃之考量因素及應包括之事項、第三條有關擇定檢查對象評估方式之規定。

	第八條　主管機關及前條第一項機關辦理第二條第一項之檢查，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七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規定，對其檢查對象為適當之監督管理措施。
	主管機關及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依其年度檢查規劃對所管非公務機關執行檢查，其執行方式、對個人資料或其檔案之扣留或複製、率同專業人員共同檢查、請求相關機關（構）協助及公布檢查結果等相關程序，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至第七項、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六條定有明文，爰明定主管機關及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行政院公告具有檢查權限之機關，得依前開規定對其檢查對象為適當之監督管理措施。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